关于报送2016年度全市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工作考核评审材料的通知
各县（市、区）发改委、项目办，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新区经发局：

根据《关于全市年度目标任务综合考核的意见》（盐发〔2016〕26号）、《关于组织开展2016年全市目标任务综合考核年终考核工作的通知》（盐办发电〔2016〕166号）和《关于印发全市年度目标任务综合考核单项工作先进和先进个人考核办法的通知》（盐考办〔2016〕4号）要求，由我委牵头的“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工作奖”和“十大招商引资功臣”年终考核评比工作已经开始，为保证考核评比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材料报送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送内容
1、根据“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工作考核办法”要求，请组织报送今年以来新开工、竣工亿元以上产业项目台账资料，和书面汇报材料。台账资料主要包括：项目照片和营业执照、备案审批、土地、规划、施工等相关原件的电子扫描件，不需提供纸质材料。
2、请每家各推荐一个乡镇（街道）和一个市重点开发园区（名单见附件1）参加单项奖评比，填报《2016年重点开发园区或乡镇(街道)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明细表》（附件2），所填项目需已经过市确认。

3、根据考核文件中“先进个人考核办法”推荐标准、程序和要求，请每家推荐2-3个本年度内新开工的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及其主要招引人参加全市“十大招商引资功臣”评比，填报《2016年盐城市“十大招商引资功臣”推荐项目情况表》（附件3）。同时认真准备相关材料：①自我评价材料，不超过2500字，主要包括单位或个人基本情况、所做的工作及取得成效；②相关证明材料：包括领导批示、上级部门表彰通报、推广经验材料、市以上新闻媒体宣传资料等，用A4纸复印或缩印后随评审材料一并报送。
二、报送时间
请将上述考核材料于2017年1月2日（星期一）下午下班前报市发改委项目办。联系人：蒯春晖、何骞，联系电话：86660515、88190515，传真：88190520，电子邮箱：yczsb8888@163.com。
三、注意事项

1、所报考核表格需经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盖章确认，表格电子版请从市发改委网站“文件表格下载”栏下载。
2、所报考核材料必须真实、规范，并在规定时间内报送，逾期不报者，视为主动放弃。
3、请各地提前做好“十大招商引资功臣”推荐项目以及其他新开、竣工重大产业项目实地查看的相关准备工作，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附件：1、市重点开发园区名单
2、2016年重点开发园区或乡镇(街道)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明细表
3、2016年度盐城市“十大招商引资功臣”推荐项目情况表
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年12月26日
附件1
市重点开发园区名单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盐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盐城综合保税区、亭湖经济开发区、东台经济开发区、大丰经济开发区、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射阳经济开发区、建湖经济开发区、阜宁经济开发区、滨海经济开发区、响水经济开发区、射阳港经济开发区、建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盐城环保科技城、盐城大数据产业园、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苏盐沿海发展合作园区、东台沿海经济区、滨海沿海工业园、响水工业经济区、阜宁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附件2
2016年重点开发园区或乡镇(街道)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明细表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盖章）：                                                            单位：亩、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主体
	占地面积
	总投资
	建设年限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2016年累计完成投资
	目前形象进度
	项目地址
	开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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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人签字：                               填报时间：                                  联系电话：

注：每个推荐的重点开发园区或乡镇(街道)分别填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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